《昌乐县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征求意见稿）》风险评估报告

引言：防震减灾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防震减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进我县新时代防震减灾事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面提升地震灾害风险防治能力和水平，为建设现代化高品质城市提供坚实的地震安全保障，结合我县防震减灾工作实际，制定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起草背景：防震减灾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基础性、公益性事业，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防震减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和防震减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防震减灾提供根本遵循。编制和实施《规划》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防震减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满足包括地震安全在内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融入“全灾种、大应急”体系，服务“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起草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山东省防震减灾条例》《山东省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潍坊市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潍坊市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等有关要求，结合我县实际，起草本规划。
起草过程：根据县委、县政府领导安排，县应急管理局牵头起草了《昌乐县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通过“中国昌乐”官方网站进行了社会征求意见，并向48个有关单位（部门）、190家规模以上工贸企业和20家危化品企业征求了意见建议，均无意见建议。
[bookmark: _Hlk104560134][bookmark: _Hlk104560225]专家论证：专门委托山东君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邀请了潍坊市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刘同玉、潍坊财政评审中心高级工程师张翠香、山东经纬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工程师李君等相关专家对《初稿》进行了论证。经论证认为，该规划指导思想明确，总体目标任务清晰，相关措施保障得力，任务分配到位，监督检查和推进措施安排妥当，整体规划内容完备，能进一步加强应急准备，增强公共服务，大力推进新时代防震减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升全县防震减灾应急管理水平。
合法性审查：在取得专家论证意见后，县应急局成立由地震监测中心等科室组成的工作专班，对《初稿》进行了风险评估和合法性审查。县应急局根据由县政府安排起草《昌乐县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初稿，拟报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符合主体规定。县应急局根据上级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形成《规划》初稿，通过网站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并向48个有关单位（部门）、190家规模以上工贸企业和20家危化品企业征求了意见建议后形成本《规划》。《规划》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主要措施、保障措施也完全符合国务院和省、市防震减灾事业发展规划相关规定和要求。
[bookmark: _Hlk104559211]结论：《昌乐县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征求意见稿）》内容注重衔接《山东省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潍坊市应急管理“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潍坊市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又契合了我县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特点，内容全面，重点突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规划》指导思想明确，总体目标任务清晰，相关措施保障得力，任务分配到位，监督检查和推进措施也安排妥当，整体规划内容完备，措施得力，能进一步加强应急准备，增强公共服务，大力推进新时代防震减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升全县防震减灾应急管理水平。《规划》依据国家、省、市关于防震减灾的相关法律法规编制，完全符合省市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规划》符合我县实际情况，重点任务突出，提出了以防为主，防抗相结合的具体指导思想，并从提升地震监测预警水平，强化地震预报、科学发布地震预警等方面入手，采取房屋加固加强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等措施。从完善地震应急救援体系、强化地震应急指挥协调等入手，全方位总动员。在地震监测预测预警、地震灾害风险防治、地震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社会公众防震减灾素质提升等方面加强建设，查漏补缺，补齐短板，全力提升防震减灾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切实保障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特此报告。

昌乐县应急管理局
2022年5月27日
